江北公安分局警务辅助人员招聘公告
为进一步增强江北产业集中区社会治安防范力量，经研究决定，由江北公安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3名。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二）坚持考试考察、择优聘用。
（三）坚持统一组织、分工负责。
二、招聘条件
(一) 招聘对象
本次计划招聘派遣制警务辅助人员3名。
（二）岗位要求
本次招聘辅警岗位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身体健康；
4.男性，年龄18-35周岁（2001年2月3日（含）前出生，1983年2月3日（含）后出生）；
5.大专及以上，退伍军人或政法类学校毕业的，有会计职业资格的，有驾驶或计算机特长的，在同等条件下择优录取。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
1.不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人员；
2.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
3.现役军人；
4.经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具有考试违规行为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
5.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
6.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尚在最低服务年限内的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工作人员；
7.法律规定不得参加报考或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
8.录取后不能与原单位解除合同的人员；
9.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的；
报考人员不得报考与招聘单位人员有《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所列情形（聘用后构成回避关系）的岗位。
三、招聘程序
招聘工作按发布招聘公告、报名、资格审查、面试、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等步骤依次进行。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
1.应聘者下载并如实填写《报名登记表》（附件），将文件名修改为自己姓名+岗位，以附件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2836386339@QQ.com。
2.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月28日，逾期不再补报。
3.资格审查：初审合格者将在面试之前现场进行资格复审，逾期未到者按自动放弃处理。
(二)资格审查所需材料：（1）身份证、（毕业证）学历证书、驾驶证等原件及复印件。（2）近期同底一寸证件照2张。（3）报名表。
报名人员提交的信息和有关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凡发现报名者与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不符以及提供虚假材料的，即取消其考试、聘用资格。对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三)面试
面试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面试合格者经分局研究决定后录用。
(四)体检
根据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与岗位数1：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选。
体检工作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2013〕208号）等规定组织实施，由医院出具“合格”或“不合格”的体检报告，并加盖医院体检专用公章。
(五)考察和公示
考察参考人民警察招录政审标准，主要内容：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政治思想、道德素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以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情况，如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及社会劣迹者一律取消其拟聘资格。
对考察、体检出现缺额的，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按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
对考察、体检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在芜湖市公安局门户网站上按规定公示3天，对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履行聘用手续。
四、用工形式及待遇
1.确定为聘用的人员由劳务派遣公司根据情况与其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派遣至芜湖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工作。对在江北公安分局工作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人员，江北公安分局退回劳务派遣公司。合同期内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合同到期后可续签合同。
2.工资待遇及福利待遇参照执行芜湖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待遇，由政府财政供给标准全额保障。享受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个人缴纳部分从工资中代扣），值班期间单位提供食宿。
五、其它事宜
1.本次面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举办任何形式的辅导和培训活动。
2.请报考人员提前了解面试地点的交通等情况以保证按时到达。
3.面试未按时参加的报考人员，按自动放弃处理。
报名电话：5367139    13905530913  孙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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